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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的
法律性质及其司法救济①

叶阳永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公立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法律性质定位不清不利于教师合法权益的保护，侵蚀着教师职业的吸

引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制度成果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为明确教师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提供了
制度支撑。教师聘用合同满足行政合同在目的、主体、职权、意思及内容要素等方面的定义性规定，是一种行
政合同。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纠纷可依法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诉讼形式、法律适用、判决方式等问题
适用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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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al status of employment contract of public school teachers is not clear, which can be

detrimental to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rights of teachers. New Regulations on the Personnel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the Amendment to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provide a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employment contract of public school teachers is an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Accordingly, disputes on it should be brought into court and procedural issues should be regulated by the
ne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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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小学教师质量是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而

提升中小学教师质量的重要前提是提升教师职业的

吸引力，但教师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正侵蚀着教

师职业的吸引力。首先，中小学教师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教师对因职称、工资
待遇、开除等处理决定不服的案件，法院不予受理②。
因缺乏合法有效的救济渠道，自 2014年底以来，在黑
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安徽、广西、湖南等地先后发

生教师因对工资待遇不满发起的请愿、罢课事件。其
次，行政部门不断加大对教师的职业要求。为了促进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国家开始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教

师队伍“县管校聘”改革，县级政府可以根据政策规定
教师在不同学校之间交流轮岗③。2015年教育部发布
《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
禁止中小学教师参与一切形式的有偿补课。教师聘用
合同对教师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双方合意的约定，这些

政策改革涉及对教师聘任合同的实质性变更，增加了

教师聘用合同约定之外的义务。总之，一方面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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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救济途径狭窄，另一方面其相关权益又不断

受到行政机关的限缩。这侵蚀着教师这个职业的吸引
力，挫伤了优秀人才投入到教师队伍中来的积极性。
教师队伍质量的下滑最终牺牲的是中小学的教育教

学质量。因此，研究如何有效地保障和救济教师合法权
益的制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聘用合同是确定教师
权利义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法律性质尚不明确是教师

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原因。
关于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已有了一

些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教师聘用合同属于民事的劳动
合同[1-2]，其合同的解除也参照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处理[3]。也有研究者认为教师聘任合同是一
种同时兼具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某些特征的混合合

同[4]。另有研究者认为基于公益性、行政主导性和优益
权的理论，聘任合同应该是一种行政合同，因此必须

对聘用合同进行公法规制[5-6]。认为教师聘用合同属于
劳动合同的，主张其相关纠纷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

决；认为教师聘用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的，主张其纠纷

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已有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教师
聘用合同法律性质的理解，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没有深入分析与教师聘

用合同相关的我国近些年来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的相关制度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们理解教师聘用合

同的法律性质非常重要；其二，研究多侧重于法理学

的分析，没有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其三，对于教师聘用合同的司法救济程序论述不足，

仅指出需要司法救济，但关于司法救济的诉讼形式、
法律适用、判决方式等问题没有深入研究。2014年《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实施，2015年新《行政诉讼
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行政协议的规定，为我们理解
教师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及其司法救济提供了新的

制度支撑。本文将在全面分析教师聘任制度的形成及
运行情况的基础上判断教师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

并对其司法救济的程序进行详细研究。具体涉及以
下问题：教师聘用合同是如何运行的？教师聘用合同

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如何对教师聘用合同纠纷进行

司法救济？

二、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制度的形成及其运行实践

正如很多研究者所言，虽然 1994年的《教师法》
第十七条规定“实施教师聘任制的步骤、办法由国务
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但自教师聘用合同制度推行
以来，国家一直未出台专门关于规范教师聘用合同的

规章制度[4-5]。然而这并不说明国家对于总体性的聘用
合同制度没有相关规定。自从 2000年中组部和人事
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
见》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规范事业单位人事制度
的文件。因为公立中小学校的事业单位属性，这些规
定当然适用于公立中小学教师的聘用合同。为了清晰
认识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制度和

在这些制度规范下的中小学人事管理实践进行分析④。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事部《关于在事
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这一事业单位人
事制度改革纲领性文件的发布，拉开了事业单位人事

聘用制度改革的序幕。文件提出“事业单位与职工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本意见的要求，在平等
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合同，明确聘
用单位和受聘人员与工作有关的权利和义务”，明确
了聘用制度的基本内涵。文件规定了聘用合同的内
容、形式、期限、解聘与续聘的条件以及聘用合同相关
争议的处理程序。各省根据各自情况制定了具体的推
行事业单位人事聘用制度的办法。比如，2003年上海
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办法》。

2005年底，为了规范事业单位的招聘行为，人事
部颁布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事业
单位的公开招聘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包括公开招

聘的原则、范围、条件、程序及违纪处分等。文件同时
明确了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是政府所属事业单位进行

公开招聘工作的主管机关，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与事业

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指导、监督和管理。招聘过程中的考试由事业单位自
行组织，也可以由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上级
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用人单位或组织招聘的部门对应

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确定符合条件的人员。
根据这个规定的要求，实践中中小学新教师的公开招

聘工作一般是由县人事主管部门和中小学的上级主

管部门县教育局统一组织，招聘中的笔试环节由省级

或市级教育考试部门负责实施。2006年，人事部公布
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规定政府人事
行政部门是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综合管理部门，

负责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政策指导、宏观调控和监督
管理。事业单位主管部门负责所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
的工作指导、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地（市）、县（市）政
府所属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方案经主管部门审核后，

按程序报地区或设区的市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核准。实
践中的中小学岗位设置方案首先需要县教育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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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审核，而后经设区的市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核准方可施行。
2012年，为规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行为，保证事
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与监察部共同制定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
暂行规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处分种类、违法违
纪行为及适用的处分、处分的权限和程序、处分的解
除、复核和申诉等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其规定警告、记
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按照干部人事管理
权限，由事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决定，由事

业单位决定的，应当向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备案。开除
处分由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决定，并报同级事业单位人

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实践中，对于中小学教师除了
一般的诫勉谈话由中小学自主决定外，警告、记过、降
低岗位等级、开除等正式的处分都由县教育局与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2014年 2月，国务院总结前
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也为了进一步规范

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保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法

权益，通过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条例》既总
结了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比如岗位设

置、公开招聘、奖励和处分、人事争议处理等，也对之
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中薄弱的部分进行了规定，

比如聘用合同、考核和培训、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等。
《条例》最终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涵盖了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的各个方面，是我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方面综

合性的法律规范。

三、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

确定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是确定对

其提供何种司法救济的前提，因此弄清中小学聘用合

同的法律性质尤为重要。已有关于中小学教师聘用合
同法律性质的探讨中，认为教师聘用合同是行政合同

的研究只停留在法理学上，缺乏从法律规定层面上的

论证，这是因为之前我国缺乏对行政合同的法律上的

定义。随着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这
一问题得到解决。于 2015年 5月 1日起实施的《行政
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
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2015年 5月 1日同步实施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下文称《解释》）第十一条至第十六条对

行政协议⑤的定义、时效、管辖、法律适用、判决方式及
诉讼费用作了详细规定。其中，《解释》第十一条规定：
“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
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
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因此，
一项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必须满足以下五个要素[7]：（1）
目的要素。行政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
行政管理目标，是为了实现公法上的目的，而非私法

上的私益。（2）主体要素。行政协议的主体必须是行政
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是不可缺少的一方。（3）
职责要素。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协议必须是“在法定职
责范围内”，法定职责范围之外签订的协议不属于行
政协议。（4）意思要素。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
政协议必须经过协商，意思表示一致。（5）内容要素。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的行政协议“具有行
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即合同中包含行政机关依据
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授权经单方意思表示而形成的权

利义务关系。
综合考虑《解释》的定义性规定、教师聘用合同的
相关制度以及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实践，本文认为教

师聘用合同满足行政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属于行政

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合同。具
体理由如下：

关于目的要素。行政合同的订立必须是为了“实
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义务教育法》第二
条第二款明确指出：“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
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
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义务教育是国家保障的公益性
事业，聘用教师是实现义务教育目标的必要条件，以

聘用合同的形式聘用教师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同时
《义务教育法》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
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
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义务教育

实施工作。”因此，国家以聘用合同的形式聘用教师的
行为也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
关于主体要素。行政协议的双方必须是行政主体
和行政相对人，至少一方必须是行政主体。《教师法》
第十七条规定：“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
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双方

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实践中有些地方教师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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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小学校与教师之间签订，也有些地方的聘用合同

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教师签订[8]。如果教师聘
用合同满足行政合同的构成要件，必须有一方是行政

主体。学校是否是行政主体？虽然学校不是行政机关，
但这并不排除学校可以成为行政主体。根据《行政诉
讼法》第二条的规定，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
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学校与教师签订聘
用合同的行为是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行为，其
也可以满足行政合同的关于主体要件的要求。学校与
教师签订聘用合同既是《教师法》的规定，也是《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规定，所以学校与教师签订聘
用合同的行为是属于法律、法规授权作出的行为，学
校是行政合同的适格主体。另外，根据我国中小学人
事管理制度及其实践，中小学教师的聘用关系中行政

部门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行政部门包括中小学的主
管部门和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具体而言是指县教育局

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其参与性表现以下方面：
其一，学校的招聘工作是由县教育局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组织完成的，其中的笔试、面试、资格审查和
聘用决定在很多地方都是行政部门决定的；其二，影

响教师权益最为关键的职称评定工作最终也是由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最终核定；其三，包括记过、
开除等对教师的违法违纪处分也是县教育局作出的。
因此，行政部门是教师聘用合同的重要参与方，应该

成为聘用合同的签约主体。而且考虑行政管理工作的
需要，聘任合同也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师签订[9]；

同时考虑到教育事业的公共性与学校无独立的财权，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而不是学校应该是聘用合同签订

的一方[6,10]。如此才能明确教师与行政部门和学校在聘
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而这需要通过修改《教师法》
相关规定来实现。即使教师聘用合同的签约主体是学
校，基于上文的论述，学校也是满足行政合同关于主

体的规定的。
关于职责要素。聘用合同的订立必须是行政主体
在“在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行为。首先，学校与教师签
订聘用合同是《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职权。其次，
最早在 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人事部《关于加快
推进事业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就规定了“所有事
业单位与职工都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平等
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合同，确定单
位和个人的人事关系，明确单位和个人的义务和权

利”。后来的《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
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条例》等法规或规章均规定了事业单位与其工
作人员建立聘用合同关系。因此，学校与教师签订聘
用合同是学校的法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关于意思要素。意思要素要求聘用合同中必须有
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内容，如果没有双方协商一致达

成的内容，单纯依据学校或者行政机关一方的规定或

决定确定聘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话，聘用合同就丧

失了合同的成分，是一个单纯的行政行为。聘用合同
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学校与受聘人员在平等

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给予中小学教师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审查中小学教师
聘用合同中是否包含意思表示的要素就是要审查聘

用合同中是否存在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自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
制度的意见》以来，各省市不断落实事业单位聘用制
度，不断完善聘用合同文本。人事部 2005年发布了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范本）》，各省在人事部范本的基
础上进行调整并公布了本省的聘用合同范本，各市县

制定了本地区或者本区县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中小
学教师与中小学校签订的聘用合同多采用这类格式

合同。整体而言聘用合同同质性比较大，体现了很强
的行政主导性，但是里面有一些需要合同双方约定的

事项，主要有：（1）应聘教师将工作的学校；（2）合同的
期限，比如说有一年、三年或者五年；（3）是否有试用
期的约定及其期限；（4）关于岗位和工作职责的约定，
比如任教学科以及具体的岗位职责；（5）聘用合同都
明确了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变更或者解除

合同。因此，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满足行政合同在意
思要素方面的定义性要求。
关于内容要素。行政合同要包含“行政法上权利
义务”的内容。“行政法上权利义务”是指权利义务关
系来自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其授权的行政主体的

单方决定。通过分析聘用合同文本和中小学人事管理
制度及其实践，本文认为聘用合同中包含的诸多权利

义务属于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1）关于工资的约定。人事部关于《事业单位聘
用合同（范本）》中对于工资待遇的约定如下：“甲方
（指学校）根据国家政策和单位的有关规定、乙方（指
教师）从事的岗位以及乙方的工作表现、工作成果和
贡献大小，以货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乙方的工资待

遇。”“乙方工资调整，奖金、津贴、补贴以及特殊情况
下的工资支付等，均按照国家政策和单位的有关规定

执行。”由此可以看出，事业单位的工资构成、数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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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调整均由国家政策规定。工资中绩效部分受单位有
关规定调整，但单位的规章制度也受国家相关政策法

规制约。因此，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部分的
条款表现为很强的国家行政主导性，是一种单方的行

政行为，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协商一致的结果。（2）关
于职称的评定。职称是对教师工作最重要的认可，并
且是确定教师工资水平的重要依据，职称对教师的职

业发展尤为重要。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教育
部颁布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的规定，职称等级和名称、职称的基本标准条件
均由国家政策单方规定，职称评定过程也是由行政部

门主导。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一般由县教育行政
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经同行专家组
成评委会评审通过，“评审结果公示后，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审核确认”。所以，职称评定也是一种行政
主体单方行为。（3）关于处分的规定。聘用合同一般约
定，乙方如违反规章制度和岗位纪律，甲方有权进行

批评教育，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其中“有关
规定”主要是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其中规定了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处分种类，明确

规定开除处分由中小学的主管部门做出，也就是由

教育行政部门做出。中小学人事管理实践中，不仅开
除处分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作出，而且警告、记过、
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也一般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作

出。因此，可以说教师聘用关系中存在着很强的行政
上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政机关单方决定形成的权利

义务关系。
综上所述，公立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在目的、主
体、职权、意思及内容要素等方面均满足《解释》第十
一条关于“行政协议”定义性规定，中小学教师教师聘
用合同是一种行政合同。

四、中小学教师聘用合同纠纷的司法救济

（一）教师聘用合同纠纷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实践中聘用合同纠纷时常发生。基于司法实践，
聘用合同纠纷可分为以下几类：（1）建立聘用关系的
纠纷，即在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的笔试、面试、资格审
查、体检、政审等各环节中，应聘人员对学校和行政部
门的相关处理决定不服而产生的纠纷。比如，“陈少玲
等与龙海市教育局教育其他行政行为案”“梁某某诉
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教育行政处理纠纷案”，均是原
告对被告的资格审查决定不服而引起的纠纷。（2）工
资待遇相关的纠纷，即因工资待遇未按时足额发放而

产生的纠纷。比如，因基本工资未按时足额发放，绩效
工资未按时足额发放，津贴、补助未按时足额发放，养
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社会保险的缴纳与扣
除，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与扣除等问题产生的纠纷。此
类案件多为群体性案件，一旦发生，涉及教师数目较

多。因相关纠纷还不能纳入司法实践，所以相关司法
案例较少。（3）职称评定相关的纠纷，即对于职称评定
结果不服而产生的纠纷，涉及对资格审核、专家评审
过程等方面的质疑。此类案件以个体性的案例为主。
比如“上诉人王慧芳与被上诉人哈密市高级中学、哈
密市教育局、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
纠纷案”，就是因职称评定而引发的案例。（4）处分相
关的纠纷，涉及处分事实的认定、法律法规依据、处分
权限及程序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卓必成因诉简阳市
教育和科学技术局教育行政管理案”“甘奂凌与贵港
市覃塘区教育局辞退争议纠纷申请案”，都是因行政
部门的辞退行为而引起的。
那么，中小学教师针对聘用合同纠纷是否可以提

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
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
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
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出行政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三）其他行政
协议。”因此，虽然《行政诉讼法》只具体列举出政府特
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相关纠纷是行政
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并不排斥其他行政协议。司法实
践中行政诉讼受理的行政协议远不止这两种，其他包

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教育委托培养合同⑥、公
共工程合同等。因此，符合法定构成要素的行政协议
均可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上文的论证，中
小学教师聘用合同是行政合同，因此，中小学教师聘

用合同纠纷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体而
言，如果行政主体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
违法变更、解除教师聘用合同，教师可以提起相应的
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二）教师聘用合同行政诉讼的诉讼形式

聘用合同纠纷有时涉及单个教师，有时涉及数量

较多的教师，如果没有合法渠道反映诉求，容易产生

群体性事件。涉及单个教师的纠纷可独立提起诉讼；
涉及多数教师的则可提起共同诉讼，充分利用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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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
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

案件，或者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
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此规定确定了两类共同诉讼：一种是因同一行政行为

引起的行政案件，为法定共同诉讼；一种是因同类行

政行为引起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

当事人同意的，可以成为共同诉讼。因为涉及人数较
多的教师聘用合同纠纷多是由于同类行政行为发生

的案件，如果法院认为可以，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形成

共同诉讼，合并审理。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
人推行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
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
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经被代表的当

事人同意。”因此关于教师聘用合同的群体性纠纷可
以由代表人提起共同行政诉讼来解决。这样就可以形
成一个理性的、可控的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不会因
为罢课而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也不会因为集体请愿

行为而引发暴力冲突，有利于纠纷的解决。教育领域
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了代表人诉讼的案例。比如“李
淑华、张桂兰、亢学兰等四十一人与银川市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管理案”，就是由 41名原告选择两名代表人
提起的共同诉讼。
（三）审理教师聘用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

行政合同兼具行政法和民事法的属性，审理行政

合同纠纷时，面临着如何适用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
《解释》第十四条回答了这一问题，其规定：“人民法院
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
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
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

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该规定确定了以适用行政法
律法规为主、民事法律规范为辅的原则。就教师聘用
合同纠纷而言，相关的行政法律规范涉及我国近些年

来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这主要包括《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申诉规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
以及人事部、财政部发布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教育部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
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如果已有行政法律规范没有
对聘用合同纠纷相关问题进行规定的，法院可以适用

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

规范，比如《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
（四）教师聘用合同纠纷的判决方式

如何以有效手段对受到侵害的教师合法权益进

行救济，取决于法院的判决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
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
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
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
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

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解释》第十五条进
一步明确了本条规定的内涵。其第一款规定：“原告主
张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
更、解除协议违法，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
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判决被告继续履行
协议，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继续履

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

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

偿。”因此，针对行政主体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
行聘用合同或者单方面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行

为，教师可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判决行政主体继续履
行协议；如果被告无法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

义，也可请求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如果给原告

造成损失的，可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予以赔偿。比如，当
地方政府未按照国家关于教师工资方面的政策少发

或者迟发绩效工资，教师可以请求法院确认聘用合同

有效并判决被告继续履行给付义务。因为在此情况
下，教师已经履行聘用合同约定的劳动义务，作为聘

用合同的另一方应该支付约定的报酬，所以法院应当

判决行政主体承担给付义务。而且教师还可以对行政
机关在拖欠工资期间所发生的利息损失，请求行政机

关予以赔偿。
《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请求解除协
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

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

处理。”因此，如果教师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
效，理由成立的，法院应该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

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比
如，如果教师希望依照法律或者合同约定的条款解除

协议，学校或者行政机关不予允许，在此情况下，教师

可以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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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 30日书
面通知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是，双方对解
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教师与中小学校
没有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教师则可以在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学校的情况下，解除聘用合同。在此情况
下，如果学校不予解除，并拒绝办理解聘相关的证明

手续的话，教师可以提出行政诉讼。
《解释》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因公共利益
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给原告
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因此，如果行政主
体确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
除协议，给教师造成损失的，教师可以请求法院判决

行政机关予以补偿。比如，教育行政部门为了促进教
育资源的均衡发展，调动一部分城市学校的教师到农

村学校任教，这构成了对聘用合同中工作单位的变

更，虽然教育行政部门确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但这是

以牺牲教师的工作条件为代价的，所以在此情况下行

政部门要考虑给予该教师一定的补偿。如果行政部门
不给予补偿，教师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判决

行政机关给予补偿。

五、结语

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教师队伍的

质量偏低是制约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

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教师职业吸引力不高是教
师队伍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一套切实保
障教师权益的制度是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关键一

步。近些年来，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以及司法制度改革
取得了重要成果，教师聘用合同制度是其中之一，但

其法律性质不明确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本文认为公
立中小学教师的聘用合同符合行政合同的法定构成

要素，属于行政合同。确认教师聘用合同为行政合同
对教师权益的维护和基础教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首
先，认定教师聘用合同属于行政合同，有利于更多的

教师权益纠纷进入司法救济的渠道。如果聘用合同定
性为行政合同，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教师可以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提起诉
讼，解决现在实践中还不能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的涉及

教师权益的纠纷，比如职称评定纠纷、工资待遇纠纷。
而且代表人诉讼制度可以提供一种理性和法治的渠

道解决教师与政府间的集体性冲突，防止教师诉诸一

些非理性或者非法的救济渠道，比如上访、罢课、静
坐、请愿等。其次，确定教师聘用合同为行政合同有利

于行政部门行使教育管理职能，维护公共利益，发展

教育事业。行政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显著特征
在于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

主体可以依据法律法规或者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单

方变更或解除聘用合同。比如，为了促进县域教育资
源的均衡发展，可以对部分教师的工作单位进行变

更，安排教师流动，促进优质的教师资源在学校间分

享。再比如，国家对于中小学教师工资结构的政策调
整，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与教师进行协商。
可以说，教师聘用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给行政部门

释放了更大的制度与政策改革的空间。最后，确定教
师聘用合同属于行政合同更加有利于保护教师的合

法权益。行政合同要求教师与学校或者行政单位的权
利义务关系以聘用合同为准，充分体现教师的自由选

择权，包括选择学校、任教学科以及变更或者解除聘
用合同的权利。虽然行政合同赋予了行政机关根据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或者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单方
变更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行使

必须满足相应的职权及程序的要求。一方面这要求行
政主体要有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的法定职权，

这包括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变更或者解除聘用
合同的情形，也包括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
况下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聘用

合同的情形。另一方面教师聘用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
要遵循法定的程序。涉及单个教师聘用合同的变更或
者解除，要在决定之前，充分听取该教师的陈述、申
辩，有利害关系的人员要回避，做出决定时要说明理

由、依据以及权利救济的途径与期限。如果涉及对聘用
合同的统一变更或者解除，因其涉及面广，影响重大，

必须经过听证程序，广泛听取教师的意见。这些要求有
利于保护教师合法权益不受恣意的限缩或者剥夺。
为了更好发挥教师聘用合同制度的作用，本文认

为需要尽快在司法实践中把中小学教师的聘用合同

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保护中小学教师的

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监督学校和行政部门依法履行行

政管理职权。如此，中小学教师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
有效保障，教师的职业满意度和成就感才能提高，更

多的优秀人才才会投入到教师队伍中来，我国基础教

育的质量才能稳步提升。

注释
①公立与民办中小学校的法律地位差异较大，本文仅研究公立中小
学教师的聘用合同问题。本文所指中小学是指小学和初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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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义务教育，有其特殊之处，需另行讨论。另外，公立中小学中
有部分教师不属于事业编制，以劳动合同与学校确定用人关系，

亦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中。虽然《教师法》使用“聘任合同”，但此
后人事制度改革均使用“聘用合同”，且实践中合同文本使用“聘
用合同”，因此本文使用“聘用合同”而不使用“聘任合同”。

②比如：a. 甘奂凌与贵港市覃塘区教育局辞退争议纠纷申请案，
(2014)桂民申字第 104号，法院认为教育局的辞退行为不属于法
院的受案范围；b.徐某某与岳阳市君山区教育局等教育人事行政
管理纠纷上诉案，(2010)岳中行终字第 42号，法院认为教育局、人
事局批准提前退休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管理行为，不予

受理；c. 李永俊与沈阳市苏家屯区朝鲜族中心小学校人事争议纠
纷申请案，(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 734号，法院认为按自动离职处
理等决定产生的争议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d.上诉人王慧芳与
被上诉人哈密市高级中学、哈密市教育局、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劳动争议纠纷案，（2015）哈中民一终字第 180号，法院
认为上诉人王慧芳要求按大专学历给其评定为中级职称及赔偿

各项损失的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e. 傅家明
与牟定县教育局其他行政纠纷案，（2015）楚中行终字第 47号，法
院认为牟定县教育局、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重新
安排工作通知是对傅家明的工作、工资待遇所作出的人事处理决
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f.卓必成因诉简阳市教育和科学
技术局教育行政管理案，（2014）资行终字第 11号，法院认为教委
将上诉人卓必成予以辞退的处理的行为属于人事争议的范畴，不

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③具体内容参见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

④为了解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实践，本研究在河南、山东、广西、湖
南、浙江、福建、四川、安徽等地各抽取 1-3个县，对这些县中小学
人事制度运行实践进行了实地调研，收集了中小学校人事制度的

文本，并访谈了部分教师。
⑤学术研究多使用“行政合同”这一概念，而《行政诉讼法》使用“协
议”一词，“行政合同”与“行政协议”内涵并没有区别，在本文中二

者通用。
⑥比如“郑世清诉仙游县教育局不履行教育行政委托培养合同案”
“张素兰诉漳平市教育局不履行教育行政合同案”，法院均将教育
行政委托培养合同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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